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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智能辅助评标的相关知识和要求。(责任部门: 市发改局、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) 

(二)试点运行阶段(2025年 5月至 9月) 

1. 组织培训。组织对评标专家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、招标代

理机构等相关人员进行系统操作培训，使其熟悉系统的功能、流

程和使用方法，提高操作技能和应用水平。(责任部门: 市发改局、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) 

2. 试点应用。根据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已发布的智能辅助

评标示范文本，选取合适的项目开展智能辅助评标系统的试点运

行工作。在试点过程中，严格按照既定的评标流程和规则进行操

作， 确保试点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(责任部门: 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、相关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) 

3. 跟踪评估。建立试点项目跟踪机制，对试点项目的评标过

程和结果进行全程跟踪和记录，及时收集各方反馈意见，分析系

统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 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。加强

与省交易中心汇报和其他试点县市的交流，分享试点经验，共同

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，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和应用模式。(责

任部门:市发改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) 

(三)总结提升阶段(2025年 10月至 11月) 

1. 总结宣传。通过政府网站、新闻媒体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展示试点成果，宣传推广智能辅助评标系统的优势和应用经验，

营造良好的推广应用氛围。(责任部门: 市发改局、市公共资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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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心) 

2. 总结提升。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，从评标效率、

交易环境优化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对试点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和评

价，形成详细的试点工作总结报告。根据总结评估结果，对智能

辅助评标系统提出优化和完善建议，为推广智能辅助评标做出应

城贡献。(责任部门:市发改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) 

四、保障机制 

（一）组织保障 

成立应城市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“基于 AI大模型辅助评标”

实施工作领导小组，成立由市委常委，常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发

改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，相关股室负责

人任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工作的推进力度。 

（二）制度保障 

 建立健全与“基于 AI大模型辅助评标”实施相配套的制度

体系，包括投标文件编制规范、评标场所使用管理规定、招投标

过程监督管理制度等，确保改革工作有章可循、规范运行。定期

对相关制度进行评估和修订，根据改革推进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，

及时调整和完善制度内容。 

（三）技术保障 

加大对数字化评标系统和评标场所信息化建设的投入，保障

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。加强与专业技术机构的合作，定期对系

统进行升级和维护，及时解决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同时，




